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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西方醫學的發展日新月異，各種理論、

藥物、手術與治療方式不斷推陳出新，然而由於

人體的複雜與奧妙，醫療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

仍有許多健康與疾病的問題是現代西方醫學無

法回答或治療的。而已經普遍使用的常規醫療方

式，也往往無法帶給病患絕對有效的保證；加上

現代西方醫學強調科學精神，重視對作用、副作

用、併發症的掌握，各種藥物或手術已知的副作

用或併發症，往往也會讓民眾在就醫時抱著戒慎

恐懼或有所保留的態度。隨著社會的民主開放、

國民教育及經濟能力的提昇，民眾也越來越注重

自己醫療上自主性與就醫的選擇權，希望自己來

決定醫療的方式。另一方面，台灣社會原本就存

在許多傳統的中醫藥醫療，普遍被民眾所接受與

使用，更有許多民俗、宗教甚至神秘之醫療方式

存在。而近年來市面上強調自然、不傷身體的各

種醫藥或保健商品更是大幅成長，其商業經濟利

益十分可觀；加上傳播媒體的發達，民眾較諸以

往更容易接觸到許許多多不同於常規醫藥的各

種醫療資訊，在這種種條件及社會氛圍下，民眾

採用所謂「輔助及另類療法(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的情況，可說是十

分普遍甚至流行的地步。本文探討病患於接受西

方醫療時，同時又要求醫師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

所涉及之醫學倫理與法律問題。為便於問題的分

析及討論，首先呈現三個臨床上常遭遇的案例情

境。 

案 例 

案例一 林女士 59 歲，有高血壓多年病史，

幾天前在與家人吃完火鍋後，突然出現左側無力

及無法言語、意識狀態呈現嗜睡的現象，在急診

室被診斷為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由於腦梗塞的範

圍不小，林女士於是被轉到加護病房密切觀察，

期間出現了尿路感染及電解質不平衡的現象，持

續接受抗生素及各種輸液治療。在住進加護病房

後的第 5 天，家屬找到相當有名的專門治療中風

的草藥方，一帖要三千多元。家屬向主治醫師要

求，希望醫護人員能每餐給病人灌食該藥方。 
案例二 周先生 45 歲，是一名板模工人，長

期每日工作勞動達 10 小時以上。下背痛已出現

數年，門診就醫時並無明顯其他神經學症狀，腰

薦椎 X 光看到骨刺變化，醫師建議服用肌肉鬆弛

劑及接受物理治療。但是，經過一個月的療程

後，症狀雖然稍微有改善，但仍感不適，周先生

於是主動向醫師詢問，是否可以改接受整脊師或

推拿師的治療。 
案例三 張先生 72 歲，因車禍轉入甲醫院治

療。家屬因不願意讓病患做左側下肢截肢手術，

而將病患轉至乙醫院。轉入時，左側下肢小腿已

接受了筋膜切開術。甲醫院護理人員在病人轉診

時，曾經向乙醫院護理人員交班說明病患家屬要

求很多，且會介入醫療處置。該病患轉入乙醫院

病房約一週後，因左下肢傷口惡化而預定進行截

肢手術。手術前兩日，家屬要求為病人灌食中

論 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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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並且要在病患左下肢患部敷撒中藥粉，此時

病人意識不清楚，醫療決定都由家屬代理。 

輔助及另類療法的概念與分類 

何謂「輔助及另類療法」? 根據美國國家衛

生組織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簡稱 NIH) 
所 設 置 之 「 國 家 輔 助 醫 療 及 另 類 醫 療 中 心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簡稱 NCCAM) 」之定義，

輔 助 及 另 類 療 法 乃 是 一 群 與 常 規 醫 療 
(conventional medicine) 不同的醫療或健康照護

系統、醫療處置或是產品[1,2]。而根據 NCCAM，

輔助療法及另類療法又各自有不同的定義。輔助

療法 (complementary medicine)指的是與常規醫

療 併 行 的 其 它 療 法 ， 例 如 ， 利 用 芳 香 療 法 
(aromatherapy) 以減輕癌症病人接受化學治療後

所產生的不適。而另類療法(alternative medicine)
則是取代了常規醫療的其它療法，例如，用中藥

方取代常規醫療以治療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

1983 年時將非正統治療(non-orthodox treatments)
分為：應用肌動力學(applied kinesiology)、基氏

攝影術(Kirilian photography)、撞擊治療(impact 
therapy)、 反 射 學 (reflexology)、 羅 爾 夫 治 療 法

(Rolfing) 、 波 動 治 療 術 (cymatics) 、 靈 能 術

(psionics)、放射電子治療術(redionics)、金字塔

型 治 療 術 (pyramid therapy) 、 花 療 術 (flower 
therapy)以及心靈、靈魂與身體放鬆術(Dianetics)
等等[3]。1992 年一份由輔助及另類療法執業者

所提供給美國國家衛生組織的報告中，將輔助及

另類療法分成 7 大類，包括心身技術(mind-body 
intervention) 、 生 物 電 磁 學 在 醫 學 的 應 用

(bioelectromagnetics applications in medicine)、醫

療 的 另 類 系 統 (alternative systems of medical 
practice)、徒手治療法(manual healing methods)、
藥 物 及 生 物 的 治 療 (pharmacological and 
biological treatments)、草藥醫學(herbal medicine)
以及飲食與營養(diet and nutrition) [4]。可見輔助

及另類療法種類繁多，隨著時間的演進，其定義

與分類也隨著修正。 

美國國家衛生組織的國家輔助醫療及另類

醫療中心  (NCCAM) 則將輔助及另類療法分成

五大類[1,2]： 
1 另類醫療系統 (Alternative Medical Systems): 

該體系中的治療方式通常已有完整的理論並

且經過長時間的實際操作證明其效果。在美

國，該系統的治療方式通常早於現代西方醫

學。包括西方國家的順勢療法 (homeopathy) 
與自然療法 (naturopathy)，以及非西方國家

中 的 傳 統 中 醫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傳統印度、埃及、希臘、阿拉伯

醫學等。 
2 心身技術(Mind-Body Intervention)：藉一些方

式以提升內心力量，並由此來改變身體的功

能與不適的症狀。有些心身技術的治療方式

其實已經成為主流醫學的一部分，例如，病

患支持團體、認知行為治療。而其它心身技

術的治療方式，如音樂、跳舞或藝術治療以

及打坐或是禱告等，仍被視為輔助及另類療

法。 
3 生 物 製 劑 療 法 (Biologically Based 

Therapies)：利用大自然的物質作為治療的藥

物，例如草藥，利用動物的生殖器以強化性

能力，或利用鯊魚軟骨治療癌症。 
4 徒 手 及 肢 體 療 法 (Manipulative and 

Body-Based Methods)：藉徒手的操作或身體

各部位的活動互相配合以治療疾病，例如整

脊 術  (chiropractic manipulation) 與 整 骨 術 
(osteopathic manipulation)。 

5 能量療法(Energy Therapies)：依使用能量來

源 的 不 同 又 分 為 生 物 場 能 量 療 法 (biofield 
therapies)及生物電磁療法(bioelectromagnetic 
therapies)。生物場能量尚未被科學所證實，

其治療疾病的方式如氣功。生物電磁療法則

包含各種不同的電磁場利用。 

輔助及另類療法的重要性 

世界各地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的人越來越

多，這個議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美國從 1991
年到 1997 年，花費在輔助及另類療法的經費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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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2 千萬美元增加至 6 億 2 千萬美元，而在一年

內曾求助於輔助及另類療法的人的比例，亦從

33.8%增加至 42.1% [5]。在英國則是約 25% [6]，
而法國及澳洲更高達約一半的民眾在一年內曾

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6,7]。台灣的資料更顯示出

約有 70%到 80%的民眾曾使用過輔助及另類療

法[8,9]。可見，不論是東方社會或是西方社會，

愈來愈多人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究竟是什麼原

因 讓 愈 來 愈 多 人 願 意 嘗 試 輔 助 及 另 類 療 法 ? 
Sampson 指出下列的理由可能是造成愈來愈多

人願意嘗試輔助及另類療法的原因[10]： 
1. 文化相對論的影響(Cultural Relativism)：社

會 學 家 主 張 應 以 不 具 批 判 性 (judgment- 
free)、沒有偏見與情緒的方式，公平地看待

各個不同的文化，若以這種觀點來看待所有

與醫療相關的行為，即使是錯誤的治療或是

具有爭議性的醫療理論都將可以被視為醫療

文化的差異。依據文化相對論，雖然大多數

的輔助及另類療法並無法提出科學上可印證

的理論與治療效果，但基於這只是醫療文化

的差異，這些輔助及另類療法仍然必須得到

尊重。 
2. 既有之政治與心理因素的影響(Predisposing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fluences)：這樣

的情形在美國表現於對政府、政治人物以及

醫療專業人員的不信任。在台灣或許主要的

原因是對西方醫學、醫療專業人員與健保制

度的不信任。民眾普遍抱持著西藥比較傷

腎、傷肝、傷胃、傷身體的觀念，中藥或輔

助及另類療法比較溫和不傷身體。 
3. 經濟因素(Money)：許多與錢有關的因素亦是

促成輔助及另類療法逐漸被更多人使用的原

因。第一、總是有一群「嚮往當醫師的人

(doctor wannabes)」樂於將他們所得到治療某

個疾病的偏方販售給其他人以換取金錢，或

是藉由提供偏方給病人以滿足自己想成為醫

師的想法。第二、美國國會在 1994 年通過了

一個法案，該法案使得所有的「飲食補充劑 
(dietary supplement)」不需要在上市前得到美

國 食 品 與 藥 物 管 理 局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的核准。這意味著所

有以「飲食補充劑」為名而上市的草藥、偏

方或是輔助及另類療法製劑，均不再需要提

供科學的證據以證實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因

此，製造「飲食補充劑」的公司便樂於將草

藥、偏方或輔助及另類療法之各種製劑推廣

到市場上以換取金錢。第三、一些學術機構

以前不曾接受輔助及另類療法相關組織的研

究經費捐助，然而由於經費短缺，他們開始

接受贊助、成立輔助及另類療法相關的研究

單位。這些組織提供獎學金與研究經費，加

上媒體的宣傳，促成了輔助及另類療法更為

社會大眾所接受。 
4. 對於研究結果的錯誤解釋(Misre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那些宣稱某種輔助或另

類療法有效果的研究，其實大多數都有嚴重

的設計或判讀上的錯誤，導致其他學者或是

一般大眾誤以為該療法具有醫療效果。為什

麼論文的審查者沒有發現這樣的問題？其原

因到目前為止依舊不清楚。 
在美國約有 75 所醫學院提供輔助及另類療

法的相關課程[11]，為滿足一般大眾對於輔助及

另類療法的需求，大部分的私人與國家的健康保

險也開始給付輔助及另類療法相關的醫療處置

[12,13]。雖然輔助及另類療法漸漸地被愈來愈多

人所使用，所涵蓋的範疇也逐漸增加，然而正規

的 西 方 醫 學 教 育 仍 然 缺 乏 這 方 面 的 課 程 與 訓

練，ㄧ般醫師並不具備輔助及另類療法相關的知

識與資訊[14]。因此，這些醫師在執業時，往往

不願去接觸輔助及另類療法相關的議題，甚至在

病人提出這方面的問題時，感到無所適從不知該

如何回答。 
然而，許多輔助及另類療法已不再只是人們

心目中的密醫或偏方，各種健康食品及宣稱有保

健療效的產品不斷出現，甚至大打廣告蔚為主

流。民眾也普遍容易覺得輔助及另類療法和他們

生活中熟悉的疾病觀念與促進健康長壽的價值

觀與哲學觀較為一致。其次，輔助及另類療法被

認為是較為自然的治療方式 (比起常規醫療)，一

般大眾比較容易接受與採納。再者，也是和現代

醫學最大的差異，那就是輔助及另類療法更加注

重心靈層面的問題。現代西方醫學逐漸地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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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心靈的問題從健康照護中分開，這強調了科學

的精神與方法，但心靈的議題反而不受重視，這

也讓輔助及另類療法有了加速發展的空間[15]。
因此，醫師比以往更常接觸到病人主動要求採行

輔助及另類療法。所以就醫療上的考量，從與病

人討論輔助及另類療法的相關議題，到轉介病人

給輔助及另類療法的從業人員，甚至如何繼續追

蹤該病人後續變化，其中衍生出來的倫理、法律

與政策的問題，將越來越重要。 

輔助及另類療法的倫理議題 

醫師與病人討論輔助及另類療法相關的議

題時，往往不是只有醫學因素上的考量，病人與

醫生兩者間價值觀的差異、病人對疾病的認知與

解釋、其所處社會之文化及宗教信仰價值、病人

與醫師互動及溝通的模式等，在在都會影響到倫

理上的思考。當代醫學倫理主要的分析方法之ㄧ

是 以 「 生 命 倫 理 四 原 則 方 法 (Four principles 
approach to bioethics)」為進路，此四原則包括尊

重自主、不傷害、行善、正義。尊重自主原則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 關注個人所擁

有的醫療自主權，不傷害原則 (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 要求權衡醫療處置可能帶來的

利益與傷害、阻止傷害病人的行為，行善原則 
(the principle of beneficence) 說明了醫師應幫助

病人解除病痛和促進健康的義務，正義原則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意指必須公平地處理相競爭

之訴求及合理地分配醫療資源[16]。以下根據生

命倫理四原則來分析醫師對於病患要求施行輔

助及另類療法所涉及之醫學倫理問題及因應之

道。 
1. 尊重自主原則：病人有權利參與個人的醫療

決 定 並 且 拒 絕 不 想 要 的 治 療  (unwanted 
treatments)。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醫師有義

務確認病人已經被告知所有可能的醫療選

擇，其療效、安全性與風險。因此，醫師提

供給病患作決定所需要之正確、可理解與可

信賴的相關醫療訊息便顯得相當重要。醫師

應儘量秉持超然無偏見的立場，提供給病人

安全有效的醫療選擇，並尊重具有決定能力

的病人選擇其治療方式的自主權。研究顯

示，在美國 48%的醫師曾經建議病人使用輔

助及另類療法，大部份醫師的建議是根據自

己使用的經驗[17]。醫師在提供醫療方式給

病人做選擇時，不能僅以醫師過去的經驗或

本身的好惡作為唯一的標準，必須以既有的

科學證據，作為建議病人採用或不採用某輔

助及另類療法的依據。當病人主動提出輔助

及另類療法的要求時，醫師應慎重地考慮、

儘量去了解這項療法相關的知識或參考資

料，避免只根據個人的好惡或偏見，便將其

當作無效的治療。唯有提供正確與值得信賴

的資訊給具有決定能力的病人，並且尊重病

人所做的決定，病人的自主權才是真正地得

到尊重。然而，當某輔助及另類療法缺乏相

關科學證據來證明它的療效、安全性與副作

用時，醫師則應該儘可能根據自己的醫療專

業判斷，向病患說明該療法尚缺乏科學或實

證醫學之證據，其療效與風險亦未可知，貿

然使用可能會帶來傷害或延誤正規之醫療，

分析使用該療法的利弊得失，如此說明，也

是善盡醫師醫療上說明之義務。 
2. 不傷害原則：這不僅僅是醫師醫療上對其病

患所應盡的義務，更是社會中所有的人彼此

互動所應遵循的基本道德準則。一般而言我

們未必有道德義務要去造福身旁的人，但卻

有義務不去傷害他們。「不傷害原則」是古

老的醫學倫理原則~「最首要是不造成傷害

( first do no harm)」，它被放在醫學倫理四原

則中，主要是因為醫師在執行臨床工作時有

太大的機會可以對病人造成傷害，如果他們

真的想這麼做的話[18]。假如醫師建議病人

使用某種輔助及另類療法，儘管他是戒慎恐

懼地想避免對病人造成傷害，但他仍然有很

大的可能性會對病人造成傷害，為什麼呢? 
舉例而言，根據一份報告顯示，在 5000 個被

研發出來的新藥中，只有 250 種藥物會通過

動物實驗，其中能通過人體試驗只有 5 種藥

物，而最終只有 1 種藥物可以得到美國食品

與藥物管理局(FDA)的核可而上市[19]。其他

絕大多數無法被核可上市的藥物，大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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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會對人體會造成傷害，或是研究設計有瑕

疵而導致無法判斷對人體使否造成傷害。因

此一般而言，一個沒有得到核可的藥物，對

人體可能造成的傷害是遠大於可能帶來的益

處。就美國而言，大部分輔助及另類療法並

沒有得到美國食物與藥物管理局的核可，而

是以飲食補充劑  (dietary supplement) 的名

義上市，但是多數民眾卻可能把它當成是治

療疾病的藥物。事實上某些輔助及另類療

法，可能只是以訛傳訛的民間古老傳說或根

本是江湖術士生財牟利的詐騙工具，其療效

及安全性根本未經證實，對身體可能帶來的

傷害就更不用說了。基於不傷害原則，當病

人或家屬要求輔助及另類療法時，醫師不應

該向病人推薦未經研究證實其有效性及安全

性的任何療法，而且必須向其強調潛在的風

險與傷害。對於那些已經由研究證實不具效

果或是對人體有傷害的輔助及另類療法，更

必須強烈地建議病人不可採用，以避免病人

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損失金錢且傷害身體。 
3. 行善原則：主張醫師不僅有避免對病人造成

傷害的義務，更要積極地行善(do good)，以

病人的最大福祉(best interests)為考量[18]。
然而，行善原則在臨床上的實踐需要醫師具

備勝任的專業能力，掌握充分的實證研究結

果，才能提供確實可靠的醫療資訊給病患，

讓病人知道採用那些治療方式是真正對身體

有益的，而不僅僅是安慰劑效果  (placebo 
effect)。因此，醫師應該經常查閱相關的文

獻資料、更新自己對輔助及另類療法的相關

知識，仔細研判那些研究輔助及另類療法的

研究設計是否正確、結論是否有效，避免錯

誤地判讀結果。如此才能找出真正有益於病

人的輔助及另類療法，在病人有需求的時候

建議其使用，才是符合行善原則。惟由於可

以做為輔助及另類療法療效之佐證的實證研

究實在缺乏，我們通常無法獲得充分相關資

料來回答上述的問題；此時，應採保留態度，

以考慮不傷害原則為優先。 
4. 正義原則：關切公平地分配社會中所有的利

益 (benefits) 和負擔 (burdens)。當醫療資源

有限、醫療支出逐年高漲，如何公平、公正、

有效地分配所有的醫療資源顯得更為重要。

醫療專業人員有義務增進病人的利益並保護

有限的醫療資源不被濫用。因此，首先必須

回答的問題是被使用的輔助及另類療法究竟

是否有效?是否為病患帶來醫療的益處?如果

有效，其使用方式是否正當？是否是以最經

濟且有效率的方式來達成公平地分配醫療資

源？這便是正義原則所關切的。如果沒有證

據顯示將使用的輔助及另類療法是能夠帶來

療效，那麼使用無效的醫療方式便會是一種

醫療資源的浪費，將排擠到有限醫療資源的

正當使用，並且可能因此造成延緩常規治

療、甚至加劇病情或造成額外傷害，以致將

來再尋求正規醫療救治時需要投注更多資

源，造成浪費，降低了社會救助疾病與痛苦

的能力，因而違背正義原則。 
由此可知，應用生命倫理四原則來對輔助及

另類療法之使用所涉倫理議題進行分析，不論是

基於尊重自主、行善、不傷害及正義原則的探

討，均必須建構在以實證研究所建立之知識基礎

上，以病患之最佳利益為前提，來了解與評價輔

助及另類療法之使用，臨床醫師才不至於無所適

從。 

輔助及另類療法的法律議題 

我國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那些治療是屬於

輔助及另類療法，也無特別條文規範其管理，但

可從相關法規及衛生主管機關的公告來探討。 
一. 輔助及另類療法不納入醫療管理? 

根據民國 82 年 11 月 19 日衛署醫字第

82075656 號函，公告不列入醫療管理之行為及其

相關事項如下：「一. 不列入醫療管理之行為如

下：(1)未涉及接骨或交付內服藥品，而以傳統之

推拿手法，或使用民間習用之外敷膏藥、外敷生

草藥與藥洗，對運動跌打損傷所為之處置行為；

(2)未使用儀器，未交付或使用藥品，或未有侵入

性，而以傳統習用方式，對人體疾病所為之處置

行為。如藉按摩、指壓、刮痧、腳底按摩、收驚、

神符、香灰、拔罐、氣功與內功之功術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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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體疾病所為之處置行為。二. 前項不列入醫

療管理之行為，除標示其項目外，依醫療法第五

十九條規定，不得為醫療廣告。」 
此公告所界定之行為，主要限於應用於「運

動跌打損傷之傳統推拿、民間習用之外敷膏藥、

草藥與藥洗，及未使用儀器、交付或使用藥品、

未有侵入性之傳統習用方式，如按摩、指壓、刮

痧、腳底按摩、收驚、神符、香灰、拔罐、氣功

與內功之功術等」，並且強調其不得為醫療廣

告。然而這些行為其實都有特定之治療標的，為

了達到某特定的治療效果而施行，例如肌肉骨骼

系統之運動傷害、內外科疾病、精神心理或宗教

上之醫療…，其存在於華人社會歷史悠久，廣為

民間所相信與採用，在此公告中卻不被衛生署認

定納入「醫療管理之行為」，究其原因應該是因

為有些只是屬於簡易的自我療護、保健或復健行

為，例如指壓、推拿、腳底按摩、推拿、刮痧等，

一般人都可操作，不必要也不可能禁止；有些則

是涉及神祕或宗教的行為，常由廟宇主持、僧侶

道士或乩童靈媒在操作，超過醫療主管單位管轄

範疇與能力，若真要納入醫療管理在實務上是十

分困難或根本無法執行。然而這些有實質醫療效

果或治療目的的行為是否因為管理不易就不屬

於「醫療行為」，施行者或施行單位是否因為此

公告就不受到相關醫療法規之管理，筆者認為這

是有疑義的。例如當一位病患聽信了廣告或經人

介紹，到某私人處所或診療單位接受宣稱具有療

效的輔助及另類療法，因而造成了病人的意外或

突然傷亡，此時家屬若對該施行輔助及另類療法

者提起訴訟，此案例應會成立。因為該輔助及另

類療法既然經廣告或介紹宣稱具有醫療效果(事
實上廣告也可能觸法)，由施行者施予在病患身

上，其本質很難逃「醫療行為」或「醫療業務」

之事實，而行為所造成之傷害自然應該受到相關

法令之規範。 
我國法律對於誰可以執行醫療業務是有嚴

格限制的，依據醫師法(民國 91 年 1 月 16 日修

正)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經醫師考試及格

並依本法領有醫師證書者，得充醫師」，第 11
條「醫師非親自診察，不得施行治療、開給方劑

或交付診斷書」，第 28 條「未取得合法醫師資

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這

便是所謂的「密醫罪」的來源。護理人員法(民
國 91 年 6 月 12 日修正)第 24 條規定：「醫療輔

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衛署醫字第０

九０００一七六五五號公告醫療輔助行為的範

圍如下：「1.輔助施行侵入性檢查；2.輔助施行

侵入性治療、處置；3.輔助各項手術；4.輔助分

娩；5.輔助施行放射線檢查、治療；6.輔助施行

化學治療；7.輔助施行氧氣療法(含吸入療法)、
光線療法；8.輔助藥物之投與；9.輔助心理、行

為相關治療；10.病人生命徵象之監測與評估；11.
其 他 經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之 醫 療 輔 助 行

為。」由此可見，不管是「醫療行為」或「醫療

輔助行為」的實施，都必須由醫師本人或在醫師

的指示下方可進行。根據這些規定，筆者認為輔

助及另類療法即使是管理困難，其實施的方式或

是本質若是愈接近醫療行為或醫療輔助行為，其

侵入性或介入性越高時，當它造成病患之傷害

時，若當事人或家屬對施行者提起法律訴訟時，

施行人將難逃上述法律責任。 
二.醫護人員被要求協助施予輔助及另類療法 

若是病患或家屬要求醫療人員協助施予輔

助及另類療法時，醫療人員將涉及哪些法律責任

呢? 首先應了解在一般執行醫療業務時，醫療人

員所負之法律義務。當病患至醫院掛號看診或住

院接受診療，形式上乃是與醫院形成醫療契約；

醫療人員受僱於醫院，成為為醫院履行診療義務

之輔助人，醫療人員若未盡到應盡之注意義務或

執行醫療業務有疏失，而導致病患身體健康受損

時，雖未與病人直接簽訂契約，仍需負起侵權及

損害賠償的責任。如何將構成侵權責任，可從以

下兩方面來判定：第一、要有行為：行為可分為

作為(例如，灌藥)與不作為(例如，什麼處置都不

做 )，若醫療上醫療人員應該有所作為 (例如開

藥、進行手術)，然而醫療人員卻不作為時，即

可能涉及侵權。第二、要有違法性：即此行為有

客觀違反法律上之注意義務。何謂注意義務：亦

即具良知、理性而小心謹慎的人，於該情況下須

盡之注意義務。醫護人員經由與病人之契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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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兩種義務：(1)主要義務:如診斷、治療、

用藥；(2)附隨義務：包括風險告知、說明的義務。 
我國法律並無要求醫療人員必須禁止病人

或家屬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這代表醫護人員無

禁止病人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的義務；因此當醫

護人員沒有禁止病人或家屬使用輔助及另類療

法時，即無作為時，並不需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但若是醫師同意病人使用並協助其施行輔助及

另類醫療並有開立醫囑時，即表示醫師有所作

為，此時病人因其用藥導致傷害時，醫師便需負

相關法律責任。若醫師不同意病人採用輔助及另

類療法，而病人因其自行用藥導致傷害時，醫師

並不需負法律責任。就應注意義務而言，雖然醫

護人員沒有施行輔助及另類療法之義務，但有風

險告知及說明之義務，因此就如上述倫理分析所

強調，病患欲使用經醫師專業判斷認為可能有害

之輔助及另類醫療時，醫師仍應善盡風險告知及

說明之義務，勸阻病患。此外，醫師若只具有西

醫師資格而未具中醫師資格，自不應開立中醫藥

之處方於醫囑，否則將會違反醫師法第 28 條未

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之規

定，這原則在沒有中醫師及中醫醫療業務的醫院

更形重要，常常有家屬會要求醫師為昏迷或無法

進食之病患灌食中藥，希望護理人員的協助，若

醫師為了要使護理人員願意協助，而開立中藥灌

食之處方，自是違法，除非醫院有合格之中醫

師，由其開立中醫藥處方才是合法。  
三. 簽立切結書 

臨床上另一個常見到有關使用輔助及另類

療法的問題，就是關於簽立切結書的問題。醫師

若 碰 到 病 患 或 家 屬 堅 決 要 使 用 輔 助 及 另 類 療

法，而醫師卻認為不妥時，常常會要求病人或家

屬，必須於病歷上簽署切結書，大致是為了表明

此輔助及另類療法乃是病患或家屬自己想要使

用，並非出於醫師之處方，若有任何後果將由病

患及家屬自行負責，而此切結書的法律效力經常

被探討。一般法律見解認為，醫師要求病人及家

屬所簽署之切結書基本上有兩種功能：(1)提供事

實明確性，可以確認此為病人或家屬自行用藥，

並非醫師醫囑，做為舉證之方便；(2)責任免除與

限制之功能，具有阻卻違法的功用：請病人及家

屬於病歷上簽署切結書，表示病人要求使用輔助

及另類療法，醫護人員只是於此過程給予病人及

家屬相關協助，施行後若病人產生嚴重副作用或

後遺症時，該切結書可證明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

乃病患及家屬所要求及同意，而成立阻卻違法事

由及效果，保障醫護人員行為並無違法。故當病

人及家屬欲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時，於病歷上記

載醫病雙方溝通內容，並簽立切結書做為紀錄，

仍有其效用[20]。 
四. 護理人員協助灌藥 

除了醫師外，護理人員亦常遭遇輔助及另類

療法所帶來的困擾，最常見的是家屬希望護理人

員 協 助 給 病 人 灌 食 中 草 藥 方 等 輔 助 及 另 類 療

法，此時就會牽涉到幾種可能的法律情況。若家

屬自行對病人灌食中藥，而護理人員毫不知情

時，護理人員無需負法律責任。若是病人或家屬

要求、且已簽署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用藥之切結

書，而病人因灌食輔助及另類療法用藥而導致傷

害時，護理人員也無需負法律責任。但要注意的

是，若簽具切結書後，雙方決定由護理人員協助

灌食，護理人員此時應對用藥過程善盡應注意之

義務，若有疏失而導致病人的傷害則必須負相關

責任。例如因鼻胃管放置位置不正確而導致灌藥

後造成吸入性肺炎，護理人員對於鼻胃管之位置

不正確所造成的傷害就有責任，而並非對於這項

輔助及另類療法的使用負責。 
從美國的經驗來看，法院上關於輔助及另類

療法發生醫療糾紛之判例，相較於常規醫療之判

例，仍是非常少，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21]： 
1. 大部分的輔助及另類療法是較不具侵略性

的。 
2. 大眾及法律界對於輔助及另類療法的不適當

執業或是醫療過失尚未有清楚的界定，也尚

未有完整成熟的法律或訴訟模式可循。 
3. 輔助及另類療法的施行者，往往較常規醫療

的施行者更能貼近病患的心理，同時也較能

順著患者的需求而建立良好的關係，因此發

生訴訟的機會大幅降低。 
但隨著輔助及另類療法的使用持續增加，許

多關於輔助及另類療法的訴訟也在增加當中，過

去 一 些 遊 走 在 不 清 楚 界 線 的 狀 況 逐 漸 面 臨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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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隨著病患自主意識及醫療資訊的普及，常規

醫療也將會面臨更多與輔助及另類療法有關的

挑戰，而其相關法律問題將是醫師們所必須重視

的。 

輔助及另類療法的政策議題 

如前文所提，輔助及另類療法在定義上以及

其所涵蓋的範圍有相當大的變異性，隨著醫學研

究所提供的證據逐漸地增加，經過一段時間後，

某 些 輔 助 及 另 類 療 法 就 可 能 會 變 成 標 準 的 醫

療。所以在這充滿變化的醫療環境中，醫師們如

何根據病人的最大利益，以專業及符合倫理的思

維，提供病人有關輔助及另類療法負責、安全、

有品質的建議，並在發生爭議甚至法律訟訴時，

能有較一致的判斷標準，其實很需要有一套執業

準則(practice guideline)供大家遵循。美國醫學會

(AMA)於 1997 所提出關於輔助及另類醫療的政

策建議指出： 
1. 大多數的另類療法都缺少證據可證實其安全

性及有效性。許多現有的資訊顯示這些治療

大多是無效的。應該進行設計完善、嚴格掌

控的研究，以評估另類療法的有效性。 
2. 醫生應該定期地詢問其病人使用輔助及另類

醫療的情形，同時自我再教育且教育病人關

於可以使用或考慮之輔助及另類醫療的科學

知識進展狀況。 
3. 選擇另類療法的病人，應該被教育有關因使

用另類療法而延遲或停止常規醫療所帶來的

危險性。 
4. 醫學院所開設之另類醫療課程應提供有關非

傳統理論、治療、施行方法、潛在利益、安

全性、有效性之科學觀點[22]。 
全美各州醫療委員會聯合會 (Federation of 

State Medical 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在 2002 年

提出了「執業中使用輔助與另類療法之範例準則

(Mode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Therapies in Medical Practice)」[23]
來供醫師參考。該準則內容包括了涉及輔助及另

類療法時，對病人的評估、病歷記載、教育、研

究等，提供醫師在臨床上能有所參考指引，其重

點摘要如下： 
一. 病人的評估 

不 論 是 輔 助 及 另 類 療 法 或 是 常 規 醫 療

(conventional treatment)，對於病人評估應該要建

立一套相同的標準。因為不論我們提供給病人的

是常規醫療，或是討論與建議輔助及另類療法，

醫 師 應 先 進 行 完 整 詳 細 的 病 史 詢 問 及 理 學 檢

查，尤其是對病人過去的醫療史做完整的回顧。

這樣的回顧，不只包括病人接受常規醫療的病

史，若病人所採用的其它方法具有與常規醫療同

樣安全及可信賴的標準，也應記錄在病歷上。其

他應記錄在病歷上的尚包括：(1)有那些醫療選擇

已經提供給病人、討論過、甚至曾經嘗試過，而

在嘗試過的方法中，又已得到什麼樣的效果。病

人 本 身 或 是 醫 療 代 理 人 拒 絕 或 接 受 的 原 因 為

何，以及已經提供給病人的適當治療之轉介；(2)
對於建議的治療，已經就其所知的好處及風險與

病患或醫療代理人進行適當的討論；(3)醫師已評

估所建議的治療會對其他正在進行的治療造成

何種程度的干擾。 
二. 治療計劃 

醫師可以根據病人個別需要，提供給病人常

規醫療或是輔助及另類療法。而治療的成功與否

或進展情形應有實際可評估的目標，例如疼痛的

緩解、身體或心靈層面的改善等等。在設定這樣

的計劃時，包括過去及現在的病況、身體檢查情

形、進一步所需的檢驗、照會、轉介或需使用的

醫療器具都應考慮在內。而提供的醫療計劃應比

其它在相同情況下的治療具有更好的風險效益

評估。其次，在合理的預期下，這樣的治療會帶

給病人較好的結果。並且，預期在這樣的治療下

會得到比沒有任何治療更大的好處。 
三. 照會或轉介給其它有執照或是政府合法管理

的健康醫療執業者 
在有需要輔助及另類療法的情形下，醫師或

許會轉介病人給其他經訓練過具有相關技術、且

具有執照或政府合法管理的健康醫療執行者做

進一步的評估或治療，以達到醫師所訂的治療目

標，然而在轉介的同時，醫師也應繼續負責監控

治療成果，並安排定期追蹤。 
四. 病歷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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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應保持精確及完整的紀錄，其中包括病

史及理學檢查，診斷、治療及實驗室檢查結果，

評估、照會及轉介後的結果、治療的目標、風險

效益評估的討論、適當的知情同意、治療過程、

藥物 (包括日期、種類、劑量等)、給予病人的指

示及協議，以及定期追蹤。這樣的病歷記載應維

持時效性，並以可取得、隨時可查閱的方式保存。 
五. 教育 

醫師對自己受過相關教育和訓練、而在醫療

執業上提供或應用的方法，須能證明自己對這些

方法的醫學知識有基本的瞭解。 
六. 醫師診間的販售行為 

醫師不應販售或租賃與健康相關的產品，或

參與廣泛的推銷及建立個人品牌，因為這樣可能

會造成病人被剝削。其他相關的注意事項包括：

(1)醫師應清楚告知自己有無與任何產品銷售的

利益關係；(2)若是為了病人方便取得現有的產

品，醫師應以免費或成本價提供給病人；(3)有些

例外情況，例如對於病人非常重要的持久性醫療

用品，或是與慈善或服務性組織相關的非健康產

品。 
七. 臨床研究 

就跟常規醫療的研究一樣，輔助及另類療法

的從業人員在進行新藥物或新處置的研究時，也

負有倫理及專業上的責任。研究者應遵循下列的

倫理準則：(1)臨床的研究應是建立在可接受的科

學研究標準下所設計的計劃，才能得到科學上有

效且有顯著意義的資料結果。(2)臨床研究者不論

是對於有參加或沒參加研究計劃的病人，都應保

持同樣的關切，並注意其福祉、安全及舒適性。

此外，研究者都被期許應遵循所有的規範及準

則 ， 其 研 究 計 劃 也 應 被 機 構 審 查 委 員 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簡稱 IRB) 所同意及

持續監測。如此才能確保研究所得到的好處大於

參與者所需承擔的風險，並且確保研究過程中不

會出現任何違反研究倫理的情況發生。 

輔助及另類療法的研究議題 

醫師們覺得最困難的，莫過於沒有足夠的科

學證據支持他們去建議病人使用或不要使用某

種輔助及另類療法。以往當醫師欲提供病人診斷

或治療上的建議時，都是根據醫學上的證據來建

議，否則也是以專家的意見及經驗做為醫療處置

方針；如此才能用有科學證據支持的治療方法來

治療病人(行善原則)，並減少該治療可能出現的

副作用及傷害 (不傷害)。然而在面對輔助及另類

療法時，又是全然不同的局面。 
首先，這些輔助及另類療法並非一定能以現

代的科學來驗證 [24]，以中醫的理論與形式而

言，疾病的徵狀往往是診斷與治療的主要內容及

方向，而中醫藥使用複方方劑的方式及效果，很

難以當今科學研究的設計來予以驗證。其次，不

正確的研究設計所得到的結果，往往過度強化該

療法的治療益處[25]，並且容易引導讀者作出錯

誤的判讀。任何非遵守醫學研究基本原理而設計

嚴謹的臨床試驗，縱使其樣本數量龐大，統計結

果也令人驚訝，但是其結論往往會令人產生懷

疑。有一些過去曾經被視為有效的輔助及另類療

法 ， 例 如 趨 勢 療 法 (homeopathy) 、 自 然 療 法 
(naturopathy)、針灸(acupuncture)，經過精確的研

究設計與文獻回顧後，所得到的證據顯示這些療

法其實是沒有效果的[26-29]。 
雖然是否適合以常規醫療的實證方法來檢

驗尚有爭議，已經有許多輔助及另類療法的臨床

實驗進行中。美國國家衛生組織(NIH)從 1992 年

便 成 立 另 類 療 法 辦 公 室 (Offic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開始時每年投入兩百萬美金的研究，

而到了 1999 年國家輔助醫療及另類醫療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成立後，每年的研究經費更

是大幅成長，到了 2003 年每年有一億一千四百

萬美金的研究經費投入。同時，包括了哥倫比亞

大學、杜克大學以及哈佛大學等醫學院，也都紛

紛成立了有關另類療法的研究中心[24]。 
在 1998 年 11 月的美國醫學會雜誌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以專輯

來報導輔助及另類療法的臨床試驗。其中被證實

有療效的包括中國草藥對大腸急躁症的治療、艾

草搭配針灸對胎位不正的效果、以及瑜珈對腕隧

道症候群的治療。而研究並沒有顯示出療效的包

括藤黃果(Garcinia cambogia) 的減肥效果、針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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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愛滋病患週邊神經病變的治療、以及脊椎矯正

術對壓力性頭痛的療效。近期兩個較大型的研究

顯示吃鋸櫚莓果實 (saw palmetto)治療攝護腺肥

大[30]及所謂趨勢療法 (homeopathy) [31]的療效

並沒比對照組有效。唯有藉由更多的關於輔助及

另類療法安全性與有效性的研究，醫師在日常的

執業過程中，才能提供科學的證據讓病人參考，

使醫師更符合專業倫理的規範。 

如何和病人討論輔助及另類療法 

臨床上遇到必須與病人討論輔助及另類療

法 時 ， 首 先 要 尊 重 病 人 的 價 值 觀 及 自 主 性

(autonomy)，然而醫師不需要去違背自己的價值

觀，更不需要只為了滿足病人的需求或信念而違

反了實證醫學的基本精神[32]，還是要提出在醫

療上及倫理上負責任的建議。雖然大部分的輔助

及另類療法尚未被證實有效，只有少數的療法有

被驗證，大部分的療法也未被證實無效。在面對

這樣處境時，可以從幾個面向來做風險分析及醫

病溝通，將各個面向的好處及壞處詳細評估，作

為醫療決策的根據： 
1. 疾病的緊急及嚴重程度：若是相當緊急且嚴

重的疾病，這種狀況自然不適合採用未有足

夠科學證據的輔助及另類療法。 
2. 常規醫療的效果：若某項常規醫療確實有

效，也適用於病人，此時不應捨棄此療法而

轉向輔助及另類療法。例如：早期大腸直腸

癌，手術早已證實有效，若家屬想要採用草

藥治療，站在醫師的立場一定要詳加解釋並

建議採取常規醫療，避免病情的延誤。 
3. 常規醫療的侵入性及副作用的程度：若某項

常規醫療就科學的證據已經證明有效，但是

具有相當的侵入性或毒性及副作用很大，這

時要謹慎衡量治療帶來的傷害與利益。例

如：一位八、九十歲的老先生，已經接受藥

物治療但依然被攝護腺肥大的症狀所困擾，

雖然手術可以緩解，但手術及麻醉的侵入性

及副作用是否對病人一定利大於弊，便必須

要謹慎考量。 
4. 想採用之輔助及另類療法其安全及有效程

度：例如跌打損傷時，國人常常找尋民間草

藥祕方或國術師之整骨術的幫忙，此時醫師

應該要就接受常規醫療(外科與復健醫學)與
敷草藥或國術師之整骨術，兩者間的安全性

與有效程度作比較，並向病人作詳盡的解說

利弊並提出建議。 
5. 病患及家屬對該輔助及另類療法的瞭解及對

該療法堅持的程度：不論考慮採用何種治

療，病患的自主性仍是相當重要的。而確定

已經提供所有可能的治療方式讓病人做選

擇，並且已告知病人可能的風險與好處醫師

唯有藉良好的醫病溝通來了解病患的認知程

度及堅持某項輔助及另類療法的理由，逐步

建立醫病雙方對於治療的共識，找出對病人

最有利的治療方向。醫病間良好的溝通及互

動，永遠是最重要的課題。 

如何追蹤已接受輔助及另類療法 
的病人 

若 病 患 最 後 仍 決 定 要 採 用 輔 助 及 另 類 輔

法，或同時採行常規醫療方法，醫師為病人最大

的利益著想，應安排有效的追蹤及溝通計劃[32]： 
1. 與病人確認最主要的症狀：了解到底是那個

症狀最不舒服，是不是常規治療方法所不能

解決的。 
2. 紀錄症狀日記：為了能夠確實了解治療的有

效程度，請病患能夠確實紀錄下症狀的改善

情形，有助於後續的治療追蹤及決策。 
3. 了解病人的喜好及期望，並再次討論選擇療

法的安全及有效性：保持不斷及良好的醫病

溝通，不只能幫病人做最好的決定，更有助

於避免醫療爭議。 
4. 確認合格或是有執照的輔助及另類療法執業

者：了解當地此項輔助及另類療法是否已有

認證制度或是固定課程，幫助病患找到一位

合格或是有執照的輔助及另類療法執行者。 
5. 建議病患一定要詢問輔助及另類療法執行者

的相關重要問題：為了使病患了解所考慮採

用的療法，應該建議病患詢問輔助及另類療

法執行者基本必要的問題，例如：治療的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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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療程內容、長短以及副作用、所需的經

費以及後續如何追蹤等等。 
6. 安排門診追蹤或是電訪：醫師應該繼續了解

病人的後續狀況並持續提供協助。 
7. 留下紀錄：將與病人討論的過程紀錄在病歷

中，病人的症狀變化也應紀錄下來，以提供

經驗及證據紀錄保存。 

案例回顧 

案例一 林女士的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是相當

緊急而嚴重的疾病，故需要轉入加護病房密切觀

察。而感染及電解質不平衡，於醫學上可以使用

抗生素及輸液做相當有效的治療。而根據進一步

的了解，家屬所得來的藥方，根本不是有執照的

中醫師所開出，甚至可能是個觸犯法規的密醫郎

中所開出。於是主治醫師不斷的與家屬溝通，建

議不適合使用這種療法。然而，林女士的一位妹

妹不斷堅持使用，認為她的公公在中風後使用，

恢復得很快。最後主治醫師與家屬召開家庭會

議，在各自說明自己的立場後，林女士的先生及

大兒子可以理解主治醫師的立場及目前的治療

方向，並且說服林女士的妹妹，不使用此中藥方。 
案例二 醫師向周先生說明復健有時要到兩

三個月才會出現效果，且應該配合適當的休息，

然而周先生的工作很難休息，使得症狀改善不明

顯。周先生表示還是很希望能試看看整脊師的療

效，醫師於是向周先生說明國內尚無類似國外的

整脊師認證制度，其醫療的品質堪虞，過去也發

生 過 整 脊 師 的 治 療 造 成 病 患 嚴 重 併 發 症 的 案

例，若周先生還是想去試試看，ㄧ定要找一位有

受過合格訓練的整脊師進行治療，並詳細詢問其

花費及副作用。醫師並安排周先生回來門診持續

追蹤，以了解其後續治療之發展。 
案例三  由於家屬堅持一定要給病患餵食

中藥及於傷口上敷灑藥粉，主治醫師於是召開與

家屬溝通的醫病討論會，會中護理長認為該中藥

非該院醫師處方且成分不明，該院亦非中醫醫

院，故灌中藥不應由護理人員執行；而一般外傷

換藥也都是由醫師執行，故在病患傷口上敷灑中

藥粉也須由開立處方的中醫師執行。然而家屬仍

然強烈堅持要輔以中藥治療，醫療團隊幾經討論

後，主治醫師最後勉強表示醫療上無法主動配

合，但家屬有任何自行執行之輔助及另類醫療之

作為，醫師無法禁止，其後果概由家屬自行負

責，並要求家屬簽下「違背醫師之建議，若造成

傷害後果由病人及家屬自行負責」的切結書。最

後由家屬自行執行，但灌食前由護理人員確定鼻

胃管在正確位置；傷口灑中藥粉亦由家屬執行，

但換藥前由護理人員拆開敷料。 

結 語 

醫學是本於科學的一種藝術，即使在科技昌

明的今日，仍存在種種的不確定性，沒有任何的

常規療法是可以保證百分之百有效；而每一個文

化及社會中也存在著各式各樣傳統的輔助及另

類醫療，吸引民眾在面對病痛時去嘗試這些另一

種選擇。研習西方當代醫學的執業醫師們，在過

去時常忽視病人這樣的需求與習慣，往往容易僅

以輔助及另類療法未經研究證實，便不予考慮或

不願討論。然而輔助及另類療法存在於人類社

會、文化、歷史及傳統中已久，往往與人們的日

常生活關係密切，而醫師總是以病患的最大利益

為考量，因此任何可能對人類疾病及痛苦有幫助

的醫療方式，都不應該無端輕易地被排斥，然而

也必須經過嚴謹的檢驗才能夠被採用。醫師因此

應該多了解當前輔助及另類療法的實證醫學研

究進展，以共同參與的互動模式，與病人進行不

同醫療選擇的討論。在此同時，亦應遵受法律規

範、醫療專業準則及政策建議，才能保障醫病雙

方的權益。相信當輔助及另類療法的研究蓬勃發

展，醫師們可會獲得更多值得參考之科學證據

時，便能更有信心地為病患提供解說與建議，民

眾也將會有更多好的醫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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